
淄妇发[2012]59号

全市妇联系统宣传信息工作考核评比办法
各区县妇联，高新区、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市直机关妇工委、市高校妇工委、有关单位女职工委员会：

为加强新形势下妇联系统宣传信息工作，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我市妇女工作，强化妇联宣传信息工作任务的落实，充分利用舆论宣传工具为妇女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领导决策和指导妇女工作服务，推动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市妇联决定对妇联系统的宣传信息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进一步完善工作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宣传信息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1、 指导思想

    妇联宣传信息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工作中心、全市妇女工作大局及妇女群众需求，健全完善宣传信息网络，着力提高宣传信息工作水平，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考核计分办法
（一）基本要求
1、基本目标任务。各区县妇联设基础分，每月上报市妇联信息不少于3条，全年不少于40条，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采用每年不少于5条。
2、新闻宣传、信息调研报送数量和采用情况分类计分、累加计算，同一篇稿件被多次采用，按最高分记，不重复记分，新闻宣传与信息调研记分之和为本年度宣传信息考核成绩。

3、被全国级领导批示的加记20分、被省级领导批示的加记15分、被市级领导批示的加记10分，被区级领导批示的加记5分。
具体计分办法：

（二）新闻宣传

1、基础分

各区县妇联每年在市级以上媒体采用不少于5条，每少一条扣2分，多一条加2分。

2、采用分

    （1）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采用的反映妇联工作的稿件（下同）记20分；

    （2）凡被《中国妇女报》及其它中央（国家级）新闻媒体，《大众日报》、山东电视台、省广播电台采用的稿件记15分；

    （3）凡被其它省级新闻媒体、省级以上网络媒体采用的稿件计10分；

（4）凡被《鲁中晨报》、《淄博日报》、《淄博晚报》、《淄博财经新报》、淄博电视台、淄博广播电台采用的稿件计5分；
（5）凡被市级网络媒体采用的稿件计2分。
（三）信息调研

1、基础分 

各区县妇联每年至少上报信息40条（上报信息每条字数少于150字不做统计），每少一条扣2分，多一条加0.1分。
每年结合省、市妇联调研重点开展调研活动，并形成调研报告；积极参加省、市妇联组织的理论研讨会，按照要求及时报送论文（调研报告），每少报一篇扣5分，多报一篇加1分。

2、采用分

    （1）凡被《中国妇运》采用的，信息类每条记12分，综合类稿件每篇记20分；

    （2）凡被《山东妇女》《中国妇女网》《山东妇女网》、《山东妇女工作信息》、市委办公厅《今日信息》《淄博信息》采用的，信息类每条记8分，综合类每篇记12分；

    （3）凡被省妇联各部室简报、市《妇工通讯》专刊编发的工作经验、做法，每篇记6分；信息单条采用记4分，简讯记2分，综合采用记１分；

    （4）论文、调研报告、典型材料，被中央、省市有关刊物采用的，根据登载情况酌情记分。

所有被采用的新闻宣传类及信息调研类稿件均以发稿复印件或相关证明为准，并按稿件篇幅长短及刊发版面、播发栏目酌情加减分。

三、表彰奖励办法

1、市妇联实行市级以上发稿定期通报制度，每半年通报一次得分情况，年终进行综合考核。

2、市妇联将根据完成年度信息调研任务及考核得分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年底表彰宣传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对先进个人给予适当物质奖励。没有完成基本目标任务的取消评选年度妇联工作目标考核先进单位资格。

3、各区县妇联在6月和12月25日前将宣传、信息调研的采用情况及有关证明及时报市妇联宣研室。

四、具体要求
各级妇联要进一步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及信息调研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要注重加强妇联系统新闻宣传及信息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各项制度，推动妇联新闻宣传和信息调研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上级妇联工作部署、妇联工作全局及妇女发展和维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上报各类新闻宣传及信息调研稿件，实现妇联系统工作信息的迅速交流和反馈；要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效资源，密切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合作，积极营造促进妇女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此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信息报送方式
2：妇联系统新闻宣传稿件统计表

3：妇联系统信息调研统计表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2013年1月10日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宣研室         　   2013年1月10日印发

	　　　　　　　　　　　　　　　　      　　（共印60份）


附件1：

信息报送方式
《中国妇女报》驻山东记者站：sdyaojian@163.com

《中国妇女网》：在《中国妇女网》首页的信息交流中心进入。用户名：淄博　密码：zb1607

《中国妇运》邮箱：zgfybjb@126.com

《山东妇女网》邮箱：sdfnw@163.com

《山东妇女》稿件邮箱：sdfunv@163.com
图片邮箱：sdfntp@163.com

《山东妇女工作信息》邮箱：sflxx@163.com
财经新报《绽放》：izhanfang@126.com
市妇联宣研室邮箱：zbflxys@163.com
附件2：

妇联系统新闻宣传稿件统计表

报送单位：
	全国媒体

	编号
	作品名称
	刊发时间、媒体、栏目
	作者姓名及单位

	
	
	
	

	
	
	
	

	得分
	

	省级媒体

	编号
	作品名称
	刊发时间、媒体、栏目
	作者姓名及单位

	
	
	
	

	
	
	
	

	得分
	

	市级媒体

	编号
	作品名称
	刊发时间、媒体、栏目
	作者姓名及单位

	
	
	
	

	
	
	
	

	得分
	


附件3：

妇联系统信息调研统计表
报送单位：
	国家级

	编号
	信息题目
	采用刊物、网站，时间或期数
	作者姓名

	
	
	
	

	
	
	
	

	得分
	

	省  级

	编号
	信息题目
	采用刊物、网站，时间或期数
	作者姓名

	
	
	
	

	
	
	
	

	得分
	

	市  级

	编号
	信息题目
	采用刊物、网站，时间或期数
	作者姓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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